马尔康市财政局

2017年度及2018年1-6月部门整体支出

绩效评价汇总报告

为促进部门从整体上提升预算支出管理目标设置的准确性、预算配置的合理性、预算执行的及时性、预算管理的规范性和部门履职的有效性，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规范资金管理行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我局于2018年7月31日下发《马尔康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8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马尔财〔2018〕117号），庚即开展2018年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。现就相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按通知要求各单位开展自评并撰写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报告，我局绩效办对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进行审查，并选取10个部门进行抽查复评。通过询价，最终确定由四川圣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选取的10个部门开展抽查复评工作。工作开展时间为：2018年8月26日至2018年9月20日；抽查的部门有：市工质食药监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司法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公路运输管理所、市委群众工作局、市总工会、康山乡人民政府、日部乡人民政府。

二、总体情况

通过抽查复评，按照《2018年马尔康市部门整体支出评价指标体系》要求，对10个单位2017年度及2018年1-6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进行现场评分，考评平均得分为90.76分。各单位分值情况如下：
	序号
	单位
	分值
	备注

	1
	马尔康市司法局
	92.85 
	

	2
	马尔康市总工会
	92.29 
	

	3
	马尔康市公安局
	92.20 
	

	4
	马尔康市统计局
	91.96 
	

	5
	马尔康市日部乡人民政府
	91.35 
	

	6
	马尔康市发展和改革局
	90.80 
	

	7
	马尔康市公路运输管理所
	90.49 
	

	8
	马尔康市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	90.08 
	

	9
	中共马尔康市委群众工作局
	88.93 
	


	10
	马尔康市康山乡人民政府
	86.68 
	

	11
	平均分值
	90.76
	


总体来看，各单位均能依法接受财政监督，积极展开自查自纠，并按要求进行绩效自评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良好。但部分单位也存在预算编制准确性不高，部门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、细化，部门预算执行不到位，中期评估准确性不高，三公经费超预算，非税收入上缴不及时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不准确，资产变动情况未及时录入系统，内控制度不够健全，预算公开不及时等问题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预算编制方面

1.预算编制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

部分单位预算编制准确率不高，预算编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。其中：康山乡人民政府预算编制准确率为59.24%，日部乡人民政府为70.63%，市公安局为76.27%，市司法局为87.48%，市发展和改革局为85%，市委群众工作局为88.02%，市统计局为88.73%，市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92.52%。

2.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特性指标有待进一步量化

部分单位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框架内容不够完整，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细化，未形成可量化指标。如：市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完成时效指标设置不合理，未根据其工作职责，对2018年工作检查内容设置指标；市统计局年度绩效指标不完整，未设置指标值；市总工会未对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进行编制；市委群众工作局整体框架不完整，未申报效益指标；数量指标未明确指标值；市发展和改革局未编制时效指标、经济效益指标；市公安局指标设置不够细化、量化；日部乡人民政府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编制不明确、量化；康山乡人民政府年度主要任务不完整，其指标过于笼统、绝对。

(二)预算执行方面

1.部门预算执行进度较缓慢

部分单位预算执行较缓慢，资金拨付率低，一定程度上影响资金使用效率。其中：市公路运输管理所预算执行进度为70.17%，市公安局为77.26%，市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80.85%，市司法局为83.97%。

2.中期评估准确性可进一步提高

部分单位中期评估准确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，其中：市总工会中期评估准确率为60.00%，市发改局为77.46%，市司法局为83.36%，市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93.94%，康山乡人民政府为93.94%，市委群众工作局为94.83%。

3.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超预算

部分单位“三公”经费控制不严，存在三公经费支出超预算的情况。其中：市公安局公务接待费支出超预算0.52万元；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公路运输管理所、康山乡人民政府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超预算。

（三）综合管理方面

1.非税收入未及时上缴

部分单位利息收入未及时、全额上缴，其中：市公安局2017年非税收入于2018年8月上缴；市发展和改革局2017年利息收入未全额上缴，部分用于电话费、手续费支出；日部乡人民政府2017年利息收入未上缴，且部分用于电话费、手续费支出。

2.政府采购计划编制准确性低

部分单位政府采购编制预算与实际执行不符，其中：市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无政府采购预算，实际执行政府采购26.09万元。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因采购资金来源为中央转移支付，未按要求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

3.资产管理信息未及时录入

部分单位资产变动情况未及时录入资产系统，其中：康山乡人民政府集镇新建及采购物资未及时录入管理系统；市委群众工作局新购固定资产未及时录入资产系统。

4.内部控制尚未健全

部分单位内控制度尚未健全，其中：市工质食药局未建立业务接待、差旅费、公务用车等制度；市发展和改革局未建立业务接待、公务用车等制度，公务接待费报账存在“三单不齐”现象；康山乡人民政府采购办公设备未入固定资产、未按费用性质进行会计处理；市统计局未建立公务用车管理制度；市委群众工作局未建立公务出差审批制度，未健全通讯费补贴相关制度。

四、整改建议

通过部门绩效评价，促进预算安排的全面性、准确性，加快资金支出执行进度，严格压缩三公经费，控制会议经费支出。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进行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督促单位规范财务核算。结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如下建议：

（一）预算编制方面

1.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

建议相关单位进一步强化对滚动预算及项目库的管理，结合年度工作任务目标和项目计划实施进度，加强预算项目前期评估，尽量均衡项目安排与资金支出，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。

2.优化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设定

建议相关单位在编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时，通过对各职能部门工作任务的分解，形成对应部门整体或重点工作贯穿于产出和效益各具体指标。对难以量化的指标，可通过与历史数据纵向对比或相关部门横向对比等方式，形成可量化指标。

(二)预算执行方面

1.加快项目预算执行进度

建议相关单位结合年度工作任务目标和项目计划实施进度，合理安排当年预算，在编制预算时将不确定因素考虑在内，进一步加快项目预算执行进度。

2.进一步提高中期评估准确性

建议相关单位结合年初目标和单位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，对未完成事项及所需资金进行合理预计，以进一步提高中期评估的准确性。

3.加强对三公经费适时监控并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

建议相关单位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、工作量，科学制定三公经费预算，并定期对三公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三）综合管理方面

1.及时上缴各项非税收入

建议相关单位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制度，及时上缴各项非税收入。

2.科学化、精细化编制政府采购计划

建议相关单位加强对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工作重视程度，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管理。

3.及时录入资产管理信息

建议相关单位资产管理部门定期与财务部门国有资产进行定期核对，做到账实相符。

4.完善内控制度建设

建议相关单位按照《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健单位内控制度，定期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
马尔康市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31日


